
3320242024..1212..3131 星期二星期二 ❘❘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邵敏宸邵敏宸 ❘❘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马丁马丁

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31054085310540 1385710111513857101115 说法

台州政法融媒体中心 杨宁
通讯员 赵寅格

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网约车业务

蓬勃发展，部分乘客将载客变为载货，

导致网约车被当作“货拉拉”来使用，一

旦发生纠纷，因载客服务功能自身存在

监管盲区，乘客很容易陷入取证难的境

地。近日，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审理

了一起因要求网约车司机提供货运服

务引发的民事纠纷。

2024年8月，冯某通过某网约车平

台发起一单出行订单，网约车司机陈某

接受平台派单任务后到达冯某的上车

点。然而冯某并非因个人出行下单，而

是为了托运其价值近6000元的一台苹

果手机。陈某了解冯某的目的后，并未

拒绝，而是接受了冯某的委托。

“本来以为网约车司机能帮我顺利

送到目的地，谁知订单任务刚执行了几

分钟，我就接到结束行程的通知。”冯某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立即电话联系

网约车司机，无奈始终联系不上。

经网约车平台协助，冯某当即报

警，并找到了陈某。可陈某既不承认冯

某委托其送货，也不承认拿到过冯某手

机的事实。由此，冯某向法院提起返还

原物纠纷的民事诉讼。

庭审中，陈某辩称自己按照平台派

单指令前往接客点接客，期间并未接触

冯某的手机。当天傍晚接到派出所的

电话后，陈某配合民警说明了相关情

况。民警也对其车辆进行了全面检查，

并未发现冯某的苹果手机。

经法庭调查，冯某上车点附近门

店及街面监控画面清晰可见陈某的车

辆到达上车点后，车门被打开，乘客并

未上车。同时，网约车平台录音反映，

陈某明确知晓其运送的是一部手机而

不是乘客。全案证据足以形成陈某接

受冯某委托运送涉案手机的完整证据

链。

法院经审理，认定陈某占有冯某手

机拒不归还的事实成立，判令陈某承担

相应的返还原物的法律责任。同时，鉴

于陈某庭审中虚假陈述载客情况，违反

了民事诉讼活动的诚信原则，妨碍了人

民法院审理案件，法院对陈某妨碍民事

诉讼活动的行为作出了罚款决定。

陈某在判后履行了返还责任，并全

额缴纳了罚款。

法官提醒：
近年来，网约车已成为人们日常生

活中的重要交通工具。根据我国道路

运输条例规定，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的，不得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否

则可能涉嫌违法。部分网约车平台在

制定相关服务规则时也有类似禁止“物

品托运”的相关规定。

实际生活中，部分乘客通过网约车

托运物品时，网约车司机及网约车平台

很难对托运物品是否安全及托运行为

是否涉嫌违法进行精准判断。一旦发

生意外，不仅可能会威胁驾驶员及其他

乘客安全，网约车平台、网约车司机、乘

客可能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此提醒，网约车司机、网约车平

台应当增强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对待

“物品托运”行为应谨慎审查，莫因一时

之利违法违规。乘客也切莫为贪图便

宜将自身的贵重物品随意托运。

《工人日报》吴铎思 马安妮

飞行员毛某与新疆某航空公司解

约引起劳动纠纷，航空公司要求毛某支

付培训费与违约金等逾1000万元。近

日，新疆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判 决 ，认 定 毛 某 应 支 付 培 训 费

806332.85元，违约金806332.85元。

1997年8月1日，新疆某航空公司

与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签订《飞行学

生培训合同书》，毛某被新疆某航空公

司送去该学院进行飞行和地面航空培

训，费用为 718000 元/人。2001 年 7

月，毛某从该学院毕业，到新疆某航空

公司从事飞行工作。双方签订了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书》。

2006年9月30日，某航空公司新

疆分公司与毛某签订《劳动合同书》。

入职后，毛某多次被安排参加国内外培

训，公司分别为其支付了训练费

718411.3元，去国外的培训费、差旅费、

服装费等共计413166.63元。

2022年5月6日，毛某提出辞职。

某航空公司新疆分公司不同意，毛某诉

至法院。经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判决，该公司与毛某于2022年6月6日

解除劳动关系。之后，某航空公司新疆

分公司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劳动争议

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毛某支付赔偿费

用、违约金等。仲裁委裁决毛某支付赔

偿 费 用 806332.85 元 、违 约 金

806332.85元。

某航空公司新疆分公司提起诉讼，

认为毛某应支付公司招收费用、培训费

等。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一审

判决：毛某支付某航空公司新疆分公司

招收费用、补偿费（培训费）806332.85

元，并支付违约金806332.85元。

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

为，毛某在双方约定服务年限内要求解

除劳动合同，应向某航空公司新疆分公

司赔偿培训费和招收费用。考虑到毛

某已履行到了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

期限的第251个月，若履行合同至退休

年龄，则需要445个月。根据《中国某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员培训管理暂

行规定》第14条规定的培训费用补偿

方式计算，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认

定毛某应支付某航空公司新疆分公司

培 训 费 806332.85 元 ，违 约 金

806332.85元。

关爱帮扶

记者12月28日从中国残

联获悉，中国残联、民政部、全国

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

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在

元旦、春节期间集中开展“助残

暖冬”活动，加强困难重度残疾

人帮扶工作。

新华社 王鹏 作

猪肉冒充驴肉
店家摊上大事

本报记者 郭晓燕 通讯员 王英慧

本报讯 近日，在安吉县经营了9个月的一

家驴肉火烧店，突然被查。

原来此前，县公安局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对

这家店销售的“驴肉”进行快检筛查，结果未检

测出驴源性成分，却检测出猪源性成分。

民警和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对该餐馆进

行突击检查，从店内搜出塑料袋真空包装近百

斤肉块。与此同时，经审讯，该餐馆店主王某如

实交代了将猪肉冒充驴肉销售的违法犯罪事

实。

王某说，今年3月，他来到安吉开了这家

店。“鲜驴肉一斤要60至90元，一个驴肉火烧的

成本要10元，即便是冻驴肉，成本也要7元左

右。根本赚不到什么钱。”王某说，为了赚更多

钱，他在营业时就使出了“挂羊头卖狗肉”的招

数。

“平时用的基本是猪肉，只有老乡来店里，

才会拿驴肉上桌。”王某交代，驴肉的纤维更细

一些，口感更有韧性，还有一股自带的清香；而

经特殊烹饪后的假冒驴肉，肉丝粗糙、口感硬，

有浓浓的香精味儿，普通人吃不出其中的门道，

但是很多河北老乡能分辨出来。

办案民警表示，王某的行为涉嫌生产、销售

伪劣产品罪，初步查明，累计涉案金额达数万余

元。

目前，王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

警方提醒：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不仅损害

消费者权益，更破坏了整个市场秩序。消费者

若遇到伪劣产品，请及时举报。

有签名没手印
欠条能算数吗

《人民法院报》陆莹 黄景娜

欠条上只有欠款人的签名，没有欠款人的

身份证号及捺印的手印，该欠条是否具有法律

效力？债权人能否追回欠款？日前，广西壮族

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买卖

合同纠纷案。

小奇和大志一直有交易往来，2012年12月

至2014年3月，大志陆续向小奇订购竹排，小奇

均按时供货。经过结算、追讨，大志仍拖欠货款

5万元。2018年，经双方协商一致，大志向小奇

出具了欠条，写明尚欠小奇竹排款5万元。随后

小奇多次向大志追讨，大志均以各种理由推诿，

声称欠条上面只有签名，没有身份证号及手印，

不能证明是自己签署的欠条。无奈之下，小奇

于2024年9月将大志诉至港北区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

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

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

院应予以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

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第九十二条规定，私文书证由制作者或者代

理人签名、盖章或者捺印的，推定为真实。

本案中，被告大志向原告小奇出具欠条，欠

条写明被告大志欠付原告小奇竹排款5万元。

事后被告大志不认可欠条上签名的真实性，但

也未向法院申请鉴定确定笔迹真伪，应承担举

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对被告大志与原告小

奇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被告大志欠付原告小奇

货款5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判决被告大志返

还原告小奇货款5万元。

法官提醒，欠条或借条等作为债权凭证，是

权利人主张债权金额的重要证据。在书写时可

以确认签名者姓名是否与身份证名字一致，身

份证号、金额、时间等信息是否书写正确，条件

允许时捺上手印。因此民事主体在写欠条时应

该内容明确，规范书写，以避免日后产生纠纷。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网约车“闪送”，货物不翼而飞？
法院这样判

飞行员辞职引发巨额赔偿纠纷
因未完成服务年限，飞行员被判赔


